
A03省内2021年1月15日
星期五
编辑：和风|美编：周春旭|责校：李传富

近期，部分省、市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
发，为确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口罩、消
杀器械、应急药品等防疫用品药品以及粮
油、菜、肉、蛋奶等基本民生商品市场价格稳
定，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保护消
费者利益和市场秩序，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现提醒告诫如下：

一、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关于商
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禁止价格
欺诈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遵循公平、合
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用好自主定价权，依
法合规经营，开展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增
强社会责任感，切实加强价格自律管理，自
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和公众利益。

二、在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严
格依法明码标价。标价内容要真实明确、清
晰醒目，价格变动要及时调整。不得在标价
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
的费用。

三、禁止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
1.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

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

秩序，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

3.除生产自用外，超出正常的存储数量
或者存储周期，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价
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商品，推动商品价格过
快、过高上涨；

4.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
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
易；

5.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不正当价
格行为。

四、自本提醒告诫书发布之日起，凡发
现经营者及相关单位有上述价格违法行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从
重实施以下行政处罚，对情节严重、性质恶
劣的，将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

1.经营者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
格，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的，市场监
管部门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５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
重的处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市场监
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2.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造
成商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的，市场监管部门
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市场监管部门
吊销营业执照；

3.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
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
进行交易的，市场监管部门将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５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
者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五、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进一步加
强防疫用品药品、基本民生商品市场价格监
督检查和巡查工作，适时开展专项检查。对
社会反映强烈、屡查屡犯的经营者及相关单
位将列为重点检查对象，对其价格行为实施
重点监管。

请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对防疫用品药
品、基本民生商品经营者及相关单位的价格
行为予以监督，若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请保
存好相关证据并拨打“12315”举报电话进
行投诉举报。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1月12日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一精
准、三确保”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经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现将有
关决定通告如下：

一、对从境外高风险国家返回人员继续
执行“14+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即
在入境口岸集中隔离14天后，返（来）吉继续
集中隔离14天。对从其他境外国家返回人
员继续执行“14+7+7”天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即在入境口岸集中隔离14天后，返（来）吉继

续集中隔离7天，再转入居家单独隔离7天。
对在吉解除隔离的入境人员纳入社区健康随
访管理，如就医就诊时应主动向医疗机构告
知境外旅居史。

二、国家中高风险区已明确到街道、社
区、村屯。对已明确为中高风险区返（来）吉
人员，实行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并
在隔离期间按“进、中、出”进行三次核酸检
测。对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其他返来
吉人员实行“落地即检”，在第一落点所在地
实行核酸检测采样、登记并签订疫情防控承

诺书，做好个人防护后可有序流动。
三、近14天有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

区）旅居史的在吉人员要主动向社区报备；
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拟返（来）吉人员
要提前24小时向社区或接待单位报备，有
关人员要严格落实公民主动报告责任，对隐
瞒行程信息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的，要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四、近期取消集体团拜、大型慰问、联欢
聚餐、各类庙会、跨年活动等室内聚集性大
型活动，从严控制室内聚集性文旅活动、宗

亲聚会、婚礼婚宴和同学、校友、商会联谊等
各类民间规模性聚餐活动。

五、加强进口冷链食品储藏、运输、加
工、销售等环节全链条管理，人防、物防并
重，检测、消杀并举，对进口冷链食品严格
实行三证一码（检验检疫证明、核酸检测
证明、消毒证明、进口冷链食品溯源信息）
查验，提醒广大群众少吃生食，做好日常
防护。

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2021年1月12日

12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发布《关于新
冠肺炎防疫用品药品及基本民生商品市场
价格提醒告诫书》。

自该提醒告诫书发布之日起，凡发现经
营者及相关单位有哄抬防疫用品药品和基
本民生商品价格、囤积居奇等价格违法行
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予以从重处罚。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
将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提醒告诫书内
容如下：

近期，部分省、市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
发，为确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口罩、消
杀药械、应急药品等防疫用品药品，以及粮

油菜肉蛋奶等基本民生商品市场价格稳定，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市场秩序，现对吉林
省各经营者和相关单位提醒告诫如下：

一、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应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民生商品
价格管理的通知》（吉政办明电〔2020〕8号）
等法律法规，增强社会责任感，自觉规范经
营行为。

二、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要加强自身价
格管理，按照公平、合法、诚实信用的定价原

则，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
三、自本提醒告诫书发布之日起，凡发

现经营者及相关单位有哄抬防疫用品药品
和基本民生商品价格、囤积居奇等价格违法
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予以从重处罚。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
的，将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

四、欢迎广大市民积极拨打12315市
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提供相关价格违法
线索，一经查实，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肃
处理。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1年1月12日

助推疫苗产业健康发展
——走访省药检所疫苗批签发实验室建设项目

1月 12日下午，省交通运输厅召
开厅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扩大）会
议，就做好全省交通运输行业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要求，要
进一步压实压细行业防控措施，绝
不能让疫情通过交通运输扩散和传
播。

一是做好重点领域疫情防控。
抓好道路客运领域、高速公路服务
区和收费站疫情防控，严格落实好
扫码、登记、实名售票、测温、消毒通
风等各项防疫举措，并督促一线工
作人员做好个人防护。抓好冷链运
输疫情防控工作，督促冷链物流企
业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相关制度，并
配合做好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应急
处置、环境消杀等工作。抓好国际
货物运输疫情防控工作，坚持公路
口岸“客关货开”原则，严格执行国
际道路货运驾驶员、装卸人员闭环
管理、定期核酸检测和非接触式作
业。

二是做好公路路网保通保畅。
严格按照“一断三不断”的要求，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运保障工作，
加强公路路网运行监测，优先保障
运输疫情防控所需紧急物资车辆和
群众生活、生产物资车辆便捷通行，
按照当地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
要求做好保通保畅保运工作，确保
不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正
常经济社会发展秩序。

三是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督促
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做充足的应急运
力准备，遇有突发事件时，及时参与
应急运输。密切关注疫情形势变
化，按照“应停则停”的原则及时暂
停相关班车和旅游包车，并在疫情
结束后督促运输经营者“应复尽
复”，确保运输有力有序。

会议明确，将压实责任、强化督
查，实行厅级领导包保机制，实时掌
控包保地区相关情况，督促各级交
通运输管理部门落实好防控举措。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通告

12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发布紧急通知

哄抬防疫用品和基本民生商品价格，重罚！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新冠肺炎防疫用品药品及基本民生商品市场价格提醒告诫书

省交通运输厅召开会议

部署全省交通运输
行业疫情防控工作

隆冬时节，长春的室外温度已降
到-20℃。然而，此时的吉林省药品检验所
疫苗批签发实验室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却仍
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项目自2020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依
法依规有序推进，目前已进入室内装修施工
阶段。”现场监理人员告诉记者，在确保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落细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全
体建设人员正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确
保按时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建设疫苗批签发实验室有何意义？实
验室建成后，对我省药品检测行业发展有何
影响？带着疑问，记者走进省药品检验所一

探究竟。
据了解，国家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疫

苗监管体系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建设
疫苗批签发实验室提出明确要求。此外，
2022年世卫组织将对我国疫苗监管体系进
行评估，疫苗批签发实验室是疫苗监管质量
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评估指标之一。

“作为疫苗大省，我省共有6家疫苗生
产企业，数量居全国前列；现有疫苗批准文
号27个。省内企业生产的水痘减毒活疫苗
等多个品种是国内优势产品，其中水痘疫苗
批签发数量占全国的60%以上。”省药品检
验所所长高君芝告诉记者，省药检所是全国

首批7个省级生物制品批签发所之一，负责
东北三省和山东、内蒙古5个省份的批签发
检验工作，被列为国家第一批开展疫苗批签
发实验室建设单位范畴。

按照国家药监局相关要求，我省计划在
2020年底实现第一批（7+1）两个品种的全
项检验能力，在2021年底获得批签发授权，
2023年底具备辖区疫苗生产主要品种检验
能力。“由于现实验楼布局、环境条件不能满
足疫苗批签发检验需要，省药监局联合省财
政厅向省政府请示解决疫苗批签发实验室
建设资金问题，最终将项目新址定在中韩
（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内的亚泰国际医药

健康产业园。”高君芝说。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疫苗批签发实验室

的建设，更与生活息息相关。交谈中，高君
芝反复强调“民生工程”四个字。

“疫苗批签发实验室建设项目与疫苗检
验行业发展现状联系紧密，是民生工程。实
验室建成后，能够进一步保证人民使用疫苗
安全性和有效性，对于进一步维护药品安
全、维护疫苗安全、促进疫苗产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该项目的建成，将会推动我省医
药健康产业发展，为我省医药企业提供坚实
有力的技术支撑。”高君芝介绍。

/吉林日报记者 张雅静 报道


